
從事更換電熱水器電熱管作業發生墜落災害致死災害 

核備文號： 1121712142         

一、行業種類：家庭電器零售業(4741)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羅○○於112年11月13日13時許至林○○之住家民宅（地址：○○縣○○鎮○○里○

○街○巷○號）更換電熱水器電熱管，作業前林○○至2樓關閉電熱水器總電源，羅○○

獨自1人在3樓房間上方水塔平台進行作業，大約經過10分鐘，林○○在2樓聽到撞擊地板

的聲響，於是馬上到3樓查看，發現羅○○仰躺於3樓房間地板上，身上未有外傷且尚有

意識，經林○○電話連繫救護車，由救護人員將羅○○送往○○醫院急救，延至11月17

日10時17分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羅○○自高度約2.75公尺之輕鋼架天花板墜落至3樓地板，致創傷性

腦出血併低血容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 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防護具。 

(2) 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未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三)基本原因： 

(1) 未執行工作環境危害辨識、評估及控制。 

(2) 安全危害意識不足。 

七、災害防止對策： 

1.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2. 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2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3.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

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1 罹災者羅○○墜落於 3樓房間地板。 

 

照片 2 
3樓天花板為輕鋼架天花板，罹災者墜落時連同斷掉之輕鋼

架天花板掉落地板。 



 

照片 3 罹災者羅○○於 3樓房間旁之水塔平台進行作業。 

 


